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描霉表範本

【B. 事後公開】：本表由槭關團體填寫（填寫範例）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閽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前項公開慮利用電信網路或

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機關圍髖慮主動公開事項：
一、請將本交易或補助案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

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A. 事前揭露】一併公開

- ,_ . .. .... .. 

本案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
交易槭關 廉政市公所
交易名繒 廉政市公所委託廉政畊究採購案 I 案號 I AB99999 （無案號者免填）

交易時間 108年l月15日
交易對象 財團法人陽光廉政基金會
交易金頷（新台帶） 1,200,000元
交易昌第14條策1項但 ·第1款：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書第1款或第2款

法令依據：政且拯墮法差191蚤（請攘名法全名系社及佺次）
口第2�知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兢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信丶

標稈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模。

法令依據： （戇攘苞法令名搪及佺次）

三、補助行為表
本案層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補助行為

補助槭關
補助名稻 丨案號I （無案號者免填）

補助時間
補助對象
補助金頷（新台幣）
補助屠第14條第1項但 口第3款：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書第3款

（墮扭名法令名穩及堡次）法令依據：
口第3款：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

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補助法令依據： （哈」真名法令名搪及條次2
核定之補助法令主管機關：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之核定文號：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理由：

備註：

主動公開之機關團髖：廉政市公所
主動公開之日期： 108 年 l 月 20 日



範例案情：廉政市民代表會之市民代表王小明，其配偶陳小花擔任財圉法人陽光廉政綦金會之
董事，碁．金會董事長為楊清廉。該綦金會參加受市民代表王小明監督之機關即廉政
市公所之委託廉政趼究採購案公開招標之投標，決標結杲該綦金會以1,200,000元
得標

宓填表說明囹
1. 請機關圍體一 併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揭霉表範本【A. 事前揭露】

公開。
2.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者，請填寫二、交易行為表；屬補助行為者，請填寫

三、補助行為表。
3. 二、交易行為表請填寫交易機關丶名稱丶時間丶對象丶金額，並勾選填寫屬第14條第 1項但書第1款或第2

款之情形。
4. 三、補助行為表請填寫補助機關、名稱、時間丶對象、金額，並勾選屬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前段或後段之

情形。

樟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圜如下：
一 、總統丶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丶分支機構之首長丶副首長、暴僚長、副暴僚長與該等職

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 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措之首長、副

首長。
五丶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 其出資丶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丶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丶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丶各級軍事機關（搆）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丶副主官。
十一 、 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丶公營事業機禧、各級公立學校、軍警浣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

措辦理工務、建第管理、城鄉計畫丶政風丶會計丶審計丶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 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浣會同主詧府丶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 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 丶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 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 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丶公職人員丶第 一 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檐任負責人、董事、揭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租類

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困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
府聘任者，不包拮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丶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 其他受其指揮監督
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 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囷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攪或
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 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 以公開公平方式辦

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 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詧機關核定同忠之補助。
四丶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紫槭構執行國家建設 、 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li 、 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
國有非公用不動至。

六丶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髏或受其監情之機關團性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
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慮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掂T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
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碁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
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 慮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浣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颮莉：
一丶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虞新臺幣一菡元以上五萬元以下莉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菡元以上未達一百菡元者，虞新臺幣六其元以上五十菡元以下罰
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菡元者，是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莉鍰。

四丶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菡元以上者，是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莉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堢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

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菡元以上五十菡元以下莉鍰，並得按大處莉。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霉表範本

【A. 事前揭霉】：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填寫範例）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闞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圉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慮主動

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表1 :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康政市公所委託廉政妍究採購案 1案號 'AB99999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亻系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口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 2)

姓名： 服務機關圉髖：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 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王小明 服務機關團體：廉政市民代表會 職稱：市民代表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吐圄法人墮光糜政碁金金統一編號 12345678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揚清歴

關係人興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口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口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a. 請勾選關係人亻系屬下列何者： b. 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C. 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靖填寫 口營利事業 口公職人員本人 口負責人�
abc 斕位） ·非營利法人 ·公職人員之醚偶或共同生活 ·董事

亡］非法人團體 之家屬。姓名： 陳小花 亡H蜀立董事
口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口監察人

親屬稱謂： （填寫親 口經理人
屬稱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丶

口相類似職務：弟媳、連襟、婦妞）
姓名：

口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口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基陽財
金光團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0 人塋利 ，、丶才 利之法人i才法人體 ，讠一併由該 「 ，、法A.II]體及「倉 主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107 年 12 月 31 日
此致機關：廉政市公所



範例案情：廉政市民代表會之市民代表王小明，其配偶陳小花擔任財團法人陽光廉政綦金會之董事，姜金
會董事長為榻清廉。該碁金會參加受市民代表王小明監督之攙關即廉政市公所之委託廉政畊究
採購案公開招標之投標

米填表說明：
1. 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並於口打勾。
2. 補助或交易對象亻系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 2; 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 2 。
3. 表 2 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實料，並勾選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 3 條第 1 項各款之關係。
4. 有其他記載事項靖填於備註。
5. 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闃亻系人請於簽名斕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米相關洁嫌；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圉如下：
一、總統丶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 、公營事業總丶分支機構之首長丶副首長丶暴僚長、副攝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丶各級公立學校、軍警浣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局機揖者，該機構之首長丶副首長。
五、各級民恋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丶公法人之董事丶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囷法人之董事長丶執行表、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丶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開（椿） 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闢（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樺辦理工務、

建第管理丶城鄉計畫丶政風丶會計丶審計丶採購業務之主笮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莪固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局。
三、公職人員或其醚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8寺，不在此限。
四丶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

利事業丶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困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拮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丶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忿代表之公蕢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困髏為補助丶買賣、稈賃、承攪或其他具有對
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兢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丶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恰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間困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措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丶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

不動產。
六丶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困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
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圉體愿連
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局前項但書第三款屋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莉：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篙元者，處新臺幣一萵元以上五篙元以下莉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菡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菡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莉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菡元以上未達一千菡元者，是新臺幣六十藹元以上五百菡元以下罰鍰。
四 丶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菡元以上者，是新臺幣六百菡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的所明定或可得哦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核價格者，依喆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是新臺幣五菡元以上五十菡元以下莉鍰，並得按大真罰。


